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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　　导论：拉祜族的文化审视

经过漫长岁月的演进，人类终于与自然分裂并从动物界超越

出来。从人类进化的本质来看，文化成为人类灵性显示的起点。

人类与自然发生关系的行为，产生了双重结果。一方面，人类在改

造自然的同时，在自然界身上打上了人类文化印记，从而使自然界

降为客体；另一方面，人类在改造自然的同时，也改造自己，以文化

作为独立于自然界的自我标记，从而使自己由自然的一部分上升

为作用于自然的主体。因此，文化应是人类特有的产物和特有标

记。同没有人类便没有文化一样，没有文化也没有人类。人类的

文化性和文化的人类性是同一事物的两种表示。人类文化包含着

人类社会生产、生活实践活动的一切内容，并可从不同的角度划分

为不同的类别。我国著名学者梁漱溟先生将文化分为三个方面。

一是精神生活方面，包括宗教、哲学、科学、艺术等；二是社会生活

家族、朋友、社会、国家、世界 之间的方面，对于周围的人

生活方法，都属于社会生活的方面，如社会组织、伦理习惯、政治制

度及经济关系；三是物质生活方面，包括饮食起居种种享受，人类

对于自然界求生存的各种方式等。学者们将其引伸成为物质文

化、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三个方面。有的学者将文化按结构层次

分为微观文化、中观文化和宏观文化。凡此种种，都说明文化现象

是人类社会特有现象并表现为人类社会活动的一切。

民族作为历史上形成的，有共同语言、共同地域、共同经济生

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特点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人们共同

体，必然同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。共同的语言、共同的地域、

共同的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的文化特点上的共同心理素质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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构成民族共同体的四个基本特征，实质上就是四个基本文化要素。

这些要素是界定于其他民族共同体的文化标志。民族是文化的载

体，文化以民族文化的形式而存在；文化是民族的标记，不同的文

化构成不同的民族。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条件下的人们形成不同

的物质生产方式、社会生活方式、社会组织形式、思维模式、道德行

为规范、风俗习惯、宗教信仰等，实际上就是形成不同类型的民族

文化。一个民族之所以成为民族，从文化学的角度讲，在于它具有

自身特有的文化特点。因此，文化既是人类产生、存在和发展的标

志，也是民族产生、存在和发展的标志。正是由于文化与民族这种

特殊的关系，我们在对拉祜族进行研究时，确定以文化学的角度为

切入点。通过对拉祜民族文化的研究，可以了解拉祜民族璀璨的

过去，认识其辉煌的现在，把握其光明的未来并使之自立于世界民

族之林。

拉祜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古老民族，其民族文化源远流长。

远古时期，包括拉祜先民在内的古代羌人集团便以自己辛勤的劳

动，创造出灿烂的童年文化。历史曾记载着古羌人中的一支

西羌，居住在现今甘青交界的河湟地带，过着采集游猎生活。这与

拉祜族口承文化所记录本民族的文化源头相符。拉祜古歌和传说

将其祖先的发祥地称为“密尼朵苦”，意为黄土地带。这正是河湟

地区的地貌特征。早期的河湟地带，森林茂密，禽兽繁多，是拉祜

先民生息蕃衍的理想栖息之地。拉祜先民在这里过着游猎采集的

生活，而且将这种生产方式的烙印带至今天，被人们冠以“猎虎的

民族”之美称。

生态环境的恶化和战祸的侵袭，造成了拉祜先民持续不断地

游动迁徙。史料记载包括拉祜先民在内的西羌“畏秦之威”而“与

众羌绝远”，并分化成若干群体。拉祜古歌与传说中也讲其先民因

“啃地皮”将森林茂密、禽兽繁多的理想栖息之地变成了“无树无

草，连鸟类落脚之处都没有”的黄土地带。拉祜先民被迫分成九种



第 3 页

九股，各奔前程。虽然，史料对拉祜先民的游动迁徙记载匮乏，然

而拉祜古歌、传说等口传文化却为我们追溯拉祜先民的历史足迹，

提供了重要的，而且是可信的依据。拉祜古歌与传说中出现的拉

祜先民的迁徙经过的一系列古代地名，经有关专家的实地调查和

反复考证，在现实中都找到了它们的确实区位，将“密尼朵苦”“、糯

海而波”“、江西江洛”“、北基南基”等一系列拉祜古代地名串连起

来，给我们展现出一条拉祜先民迁徙路线图。实际情况可能是拉

祜先民离开河湟地区后，曾先后到达或居住过青海湖畔、柴达木盆

地、长江上游金沙江源头两岸等，继续过着游猎生活。

持续不断的迁徙游动，使拉祜先民最终离开祖先发祥的甘青

高原，经横断山脉进入西南地区。在这一历史性的大迁徙过程中，

拉祜先民一路留下了他们的民族文化足迹。进入西南地区的包括

拉祜先民在内的古羌人集团成为历史记载的著名的“西南夷”的重

要组成部分。这个时期是拉祜历史上的重要时期。它不仅使拉祜

族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共同体，逐渐从古羌集团中分化出来，而

且，拉祜族自身也是在这一地区分化为“拉祜纳（”黑拉祜）“、拉祜

西（”黄拉祜）两大支系。之后，两大支系分别沿着不同的路线继续

迁徙游动，进而逐步形成现今的拉祜民族分布格局。

拉祜族民族文化不仅是该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基本标志，

而且也是拉祜民族自身存在的本质要求。人们要了解拉祜民族，

必须了解拉祜民族文化；人们要研究拉祜民族，必须研究拉祜民族

文化。

社会物质生产方式是拉祜民族文化的基本内容之一。每一个

民族，为了维系自己的生存与发展，都必须创造出达到这一目的的

切实有效的方法与手段。这就是物质生产方式。处于不同自然地

理环境条件下的不同人类集团，具有不同的物质生产方式。人们

通常将采取不同物质生产方式的民族划分为农耕、游牧、游猎等不

同的文化类型。而每一个民族又并非始终表现为某种单一的文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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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征。不同的时期，其文化特征有着不同的变化。

拉祜族是在游猎生产中崛起的民族，因而拉祜文化最初表现

为游猎文化。这从拉祜族名称、拉祜人的传说及拉祜现存的喜猎

习惯中可以清楚地看到。拉祜族名称或被释为“用特殊的方法烤

虎肉吃”，或被释为“山头人”，都表明拉祜族与游猎有关。拉祜族

古歌、传说等口传文化作品中都有涉及游猎活动的内容。现实生

活中的拉祜族，游猎虽然不再作为主要生产方式，然而，喜猎习性

依然深深扎根于拉祜社会之中。狩猎工具是拉祜男子随身携带的

基本用品，狩猎技能是拉祜人从孩提时代就必须掌握的技术，农闲

假日主要活动内容之一是打猎，妇女也参加狩猎更反映出狩猎活

动对拉祜民族的深刻影响。长期的游猎实践使拉祜族形成传统游

猎文化。拉祜族狩猎歌是专门记录狩猎实践经验的歌曲。巧妙的

捕猎器具和高超的捕猎方式，体现了拉祜人的聪明才智。游猎活

动练就了拉祜人吃苦耐劳、勇敢顽强、不屈不挠的民族性格，并创

造出灿烂夺目的游猎民族文化。

崛起于游猎生产的拉祜先民，在经历了漫长历史岁月演进后，

归宿于农业，创造出拉祜农耕文化。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是生态

环境的恶劣，使拉祜先民难以长期直接依赖于自然环境，靠游猎、

采集等大自然的恩赐来满足自身生存与发展的需要。同时游猎生

产方式内在的局限性造成拉祜先民物质生产和民族自身蕃衍在低

水平、低质量中徘徊，甚至还会使两种生产严重萎缩倒退。另外，

周边民族先进的农耕文化所产生的示范作用及先进生产力流动基

本特性的影响，也促使拉祜族自觉不自觉地由游猎生产转为农耕

生产。

拉祜族农耕文化主要表现为“刀耕火种”的游耕生产方式。这

是一种粗放的农耕方式。它一方面是生产力水平低下的产物；另

一方面反映了拉祜人不断迁徙游动习性作用于农业生产的结果。

与这种“刀耕火种”游耕生产方式相适应的是产生一种奇特的“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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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”制度。这种制度是指拉祜人除了有固定的村寨住地外，还有随

着游耕不断变换的临时住地。拉祜人称这种临时住地为“班考”。

在游耕生产条件下拉祜人的生产工具处于低水平和多样化状态。

简单的木质、竹制工具占相当大的比重，同时拉祜手工业尚未从农

业中脱离出来，市场发育不全，交换极不发达。拉祜族的农耕生产

处于一种低层次的状态下。

游耕农业生产方式，造成了拉祜族内部发展的不平衡性，形成

多元经济形态并存的局面。澜沧东北部、双江、临沧、景谷、镇源、

元江、墨江等地的拉祜族，由于受周边汉、傣、彝等民族经济的影

响，游耕农业逐步转向固定农耕生产，农业生产水平大大提高，所

以，逐渐过渡到封建地主经济。居住在澜沧南部、孟连、沧源、耿马

和西双版纳等地的拉祜族基本上处在傣族领主直接或间接统治之

下，其经济形态则纳入领主制经济形态。还有一部分诸如苦聪人

等拉祜族，由于备受民族压迫和战争摧残，在长期颠沛流离的迁徙

游动中，社会生产力发展极为缓慢，甚至出现严重萎缩倒退，因而

长期居住在茫茫林海之中，过着原始状态下的社会经济生活。

制度文化是拉祜传统民族文化的主要内容之一。它既表现出

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规律，又呈现出自身发展、演进的民族特色，

构成制度文化共性与个性的辩证统一。由于社会历史条件、生产

力发展水平、自然生态环境以及与周边民族交往关系等方面的不

同，拉祜制度文化表现出极大的不平衡性。多元形态的制度文化

并存于拉祜社会内部。

“卡些卡列”制度反映了拉祜族古老的政治、军事制度文化现

象。这种制度在经济上以游猎游耕生产方式为基础，社会结构上

与双系大家庭制度相适应“。卡些卡列”制度是拉祜村寨“卡”的政

治、行政、军事组织形式。拉祜村寨“卡”最初意为同一方向或同一

血统，即由血亲组成的大家庭公社，其后相沿演变为地缘村落的名

称。这种最初以血缘为纽带，而后演变为地缘聚落的社会基本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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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，既是拉祜社会的政治行政组织，也是生产劳动单位，还是军事

团体“。卡些”“、卡列”作为“卡”的领导者、指挥者操持着村寨的政

治、经济、宗教、军事等大权，成为社会生产生活机制运行的核心。

“卡些卡列”制度的产生有不同的说法。一种说法讲其是游猎

生活时期的产物。可能一方面是因为狩猎是一项危险的集体活

动，需要高度的统一性和协作性；另一方面，狩猎又是收获极不稳

定的产业，数量有限的猎物必须实行平均分配，所以需要产生出领

导者、指挥者来统一协调狩猎行动，主持分配猎物“。卡些卡列”便

是这种需要的产物。另一种说法认为，私有制的出现使人们不得

不寻求一种解决利益关系和财产纠纷的方式，以维系社会生活和

社会秩序的正常运行，于是便出现了公众选举领袖的要求，“卡些

卡列”制度的产生就是这种要求的结果。

“卡些卡列”制度是以村寨为基础的政治制度。在拉祜族地

区，卡些、卡列与珠摩、掌爷等领导者共同构成一个比较完整的政

治行政领导体系。这是一种内外要素混合的产物。一方面“卡些

卡列”制度作为拉祜社会制度结构的基本内核，是这种领导体系的

基础，拉祜社会中的一切活动的运作都必须依赖于它的参与，只要

拉祜传统社会未发生根本性变革，任何完全抛弃它、取代它的企图

都是不可能的。另一方面“，卡些卡列”制度又是存在于我国、我省

多元政治、经济形态氛围之中，必然要受到其他政治、经济要素的

影响并主动地或被动地接受这种影响，使之自身在形式上或内容

上发生某些变异。正是这种传统的稳固性与现实的灵活性，使“卡

些卡列”制度历经千百年，存在于各种政治经济形态之中延续至近

代。

土司制度与“卡些卡列”制度结合是拉祜制度文化的一种现

象。早期的拉祜先民处于“无君长”的社会状态。统一中央封建王

朝的建立和对周边少数民族统治的加强，使拉祜先民逐渐纳入国

家统一管理的范围之中。最初中央王朝实行一种“羁縻”政策，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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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过少数民族土著头领来实行间接统治。以后，虽然历代王朝对

拉祜族的统治不断增强，但未能实现直接有效的管理，依靠少数民

族上层来对少数民族进行管理，是中央王朝长期采用的一种统治

手段。而土司制度是这种手段最完善、最集中的表现。土司制度

始于元代，成熟于明代，衰于清代，其残余一直延续到解放前夕。

拉祜族地区大多处在土司制度统治之下。如澜沧于明代永乐四年

（ 建“孟连长官司”管理包括拉祜族在内的诸少数民族。之

后，清代有部分拉祜头领成为土司长官，先后有九人领土司衔。西

双版纳、临沧、思茅等地的拉祜族也程度不一地处在土司控制之

下。但是，土司制度统治下的拉祜地区，传统“卡些卡列”制度并没

有被取消或取代，而是通过某些改造，使之与土司制度结合起来，

形成一种传统与现实相结合的制度管理模式。

“改土归流”是中央王朝为了更有效地加强中央对民族地区的

直接统治而采取的一项政治变革，其核心是逐步取消土司，委派

“流官”进行管理。此项变革始于明代，延至清代。在“改土归流”

过程中，一部分拉祜地区，尤其是进行过反抗封建王朝统治失败的

拉祜地区，被取消土司统治，建立由中央直接委派的流官统治。但

是，这些变革同样没有将拉祜传统的“卡些卡列”制度抛弃，而是在

新的条件下经过改造而为现实服务。

近代拉祜族地区推行“保甲”制度，但这种制度也是采取与“卡

些卡列”制度相结合的统治方式。

综观现拉祜族整个制度文化发展过程，人们可以看出，传统的

“卡些卡列”制度始终作为一条主线贯穿下来，成为拉祜制度文化

的基本内容。同时，“卡些卡列”制度又不断地适应各种政治经济

制度的需要，通过不断的改造而保留下来并为各个时期的现实制

度服务。

家庭婚姻制度和“屋吉屋卡”社团组织是拉祜民族文化中最富

有民族特点的内容。按历史唯物主义观点，人类为了生存与发展，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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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方面要进行物质资料生产，以满足人们的衣、食、住、行等基本需

要；另一方面，人们又必须进行人的自身再生产，即种的蕃衍，于是

就产生了夫妻之间、父母与子女之间的相互关系，形成了家庭。家

庭作为社会构架中的基本单位和细胞，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

史阶段的产物，并有一个由低级向高级不断发展的过程。这是人

类家庭制度发展的共同规律。然而就每一个民族来讲，家庭制度

发展中，无论内容还是形式都各具特点，从而呈现出人类家庭制度

发展的普遍性与多样性的统一。

首先繁荣于拉祜社会历史进程中的是母系大家庭制度，以至

这种制度直到解放前夕还可清楚看到它的痕迹。当拉祜先民从

“男女杂游，不媒不娉”的原始状态中解放出来后，取而代之的是以

血缘为纽带的比较稳定的血缘婚姻家庭。这种婚姻家庭制度的实

例虽然在拉祜现实社会已难找到，但是，在其民间传说和某些遗风

中乃有某些遗迹。如拉祜民间传说中有兄妹婚配的故事。残留的

亲属称谓中的某些现象也可能就是这种血缘家庭制度的遗迹。

在血缘婚姻家庭基础上产生的是拉祜母系大家庭制度。这种

制度的特点是，以女性为中心，组成一个数代共同生活的集体。女

性家长享有崇高的威望并领导整个大家庭中的生产生活各项活

动。虽然女性居核心地位，但家庭成员之间并没有压迫与被压迫

的关系。民主公议是处理大家庭中重大事务的基本原则。大家庭

成员共同居住在大房子内，以夫妻及子女为主的小家庭又分别构

成若干单位，但其不具备经济实体的职能。婚姻特点一是从妻居；

二是女性居于主动；三是母亲过问儿女婚事；四是离异比较容易。

这种母系大家庭制度，拉祜人称为“底页”。它以一个始祖母为中

心，包括女儿、孙女、曾孙女及她们的丈夫和子女组成。大家庭所

分的小单位，拉祜人称为“底谷”。各个“底页”的“底谷”数目不一，

一般六、七个，多则二十几个；人口少的十人以下，多的可达百人以

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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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拉祜母系大家庭制度进入繁荣阶段的同时，也就孕育着自

身的对立面，即父权制家庭的胚芽。而随着男性在社会生产中的

作用愈来愈大，女性在家庭中的传统主导地位也就愈来愈受到挑

战。同时，女性借以强大的历史传统惯性，千方百计地维护原有的

地位与权力。这样造成的结果是，一方面，父权制获得了相当程度

的家庭支配权，但又不得不给女性留下某些权力领地；另一方面，

女性为中心的母系大家庭虽然还保留着原有的某些形式，但已失

去昔日耀眼的光环。这种双方力量上的均衡，对抗中的妥协，形成

了双系大家庭并存的奇特家庭制度文化现象。这种双系大家庭制

度或表现为一个大家庭内，生产生活指挥权由男女家长双方共掌；

或表现为母系大家庭与父系大家庭共存。反映在婚姻方面是既保

留着从妻居，又出现了娶妻到男家的现象。

父系小家庭制度是双系大家庭制度并存局面消失的结果。这

种家庭制度在一些拉祜地区虽然还很不稳定，但它代表着家庭制

度的发展方向，尤其是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，私有财产

的产生以及外部环境的影响日趋增大，个体小家庭将逐渐居于主

导地位。

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，拉祜族社会曾存在过一种独特的

“屋吉屋卡”文化现象。这是一种血亲内部按性别组成的男女社团

组织。一个男性祖先偕同自己的男性后代及兄弟的男性后代组成

男性“屋吉屋卡”；一个女性祖先偕同自己的女性后代及其姐妹的

女性后代组成女性“屋吉屋卡”。“屋吉屋卡”的头领称为“屋唯

高”，由年纪最长的老人担任“。屋吉屋卡”的基本职能是在“屋唯

高”的带领下，召开“屋吉屋卡”成员会议，分配各成员相应的任务，

解决本“屋吉屋卡”内成员的婚姻、财产继承、分配、祖先祭祀以及

调解纠纷、矛盾等问题。“屋吉屋卡”实际上成为代表不同性别集

团利益的社团组织。这与大洋洲密克罗尼西亚帕劳群岛和雅浦群

岛上的土著居民中存在的男性同盟和女性同盟，非洲几内亚沿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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盛行的称为“波罗（”男子同盟）和“坎德（”女子同盟）的秘密公社有

着极大的相似之处。

“屋吉屋卡”制度是拉祜早期社会的客观产物，是一种较之母

系大家庭和父系大家庭公社社会制度更为原始、更为古老的文化

现象。从历史材料分析来看，“屋吉屋卡”最初是拉祜男女社会生

产分工的产物。性别上的差异，使拉祜男女承担了不同的社会生

产，从而形成了不同的劳动集团。这时的男女“屋吉屋卡”只是生

产内容上的分工，并未发生集团利益上的对立。但随着拉祜社会

内部结构发生变化，尤其是劳动剩余产品的增多和男女在生产生

活中主导地位的争夺，集团之间利益矛盾与冲突日益尖锐起来。

这时，“屋吉屋卡”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。它的功能更多地表现在

维护男女双方各自的利益上。同时，由于拉祜社会中特有的双系

大家庭并存，这种力量上的均衡和对抗中的妥协，使“屋吉屋卡”制

度能够找到一个较为安定的长期存在的栖身之地。随着双系大家

庭并存局面的消失，“屋吉屋卡”制度也将失去存在的社会基础。

宗教作为一种古老而又普通的社会文化现象，是与拉祜族历

史同起并存的。宗教文化不仅是拉祜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，

而且涉及到社会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。拉祜社会政治、经济、文化

发展的内部不平衡性，又使得拉祜宗教文化呈现出多样性。丰富

多采的传统原始宗教与外部输入的佛教、基督教、天主教等宗教共

同融入拉祜宗教文化体中，使其更加扑朔迷离。

一旦涉足于拉祜宗教文化领地，人们就犹如进入一个纷繁迷

幻的鬼神世界。自然界的一切事物、一切现象，在拉祜先民看来都

是有灵性的，认为这种看不见、摸不着、有活力、有生命、有超出于

肉体本身而存在的东西，决定着人们的生、老、病、死、旦夕祸福。

于是，人们就产生了万物有灵观念和敬畏神鬼、崇拜神鬼的宗教观

念。拉祜人将神灵称为“尼”或“内”，并按其职能分为管天、管地、

管水、管石等神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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拉祜人神灵崇拜的内容很多，范围很广，归结起来主要有：自

然崇拜。这包括生产资料如田地、山林、谷物等物的崇拜；日月星

辰，风雨雷电等天体崇拜；山、石、沟、菁等自然物的崇拜以及动物、

植物崇拜等。鬼魂崇拜。这是随着人们思维能力的增强，主观想

象力更加丰富起来，在万物有灵的基础上，人们引伸出更加形象化

的鬼魂神灵。人们认为这些鬼神不仅支配着人的生老病死，而且

也只有它们才能为你消灾解难，因而拉祜人形成各种各样的鬼神

祭祀仪式。祖先崇拜。拉祜人认为，祖先不仅是家庭公社的开创

人，而且曾在社会生产生活中发挥过巨大的历史作用。他们活着

的时候备受人们尊敬，死后也理应被人怀念。从灵魂不死的观念

出发，人们认为死去的祖先，其灵魂仍然对现实生活发生作用，只

要人们虔诚地祭拜它，就可以得到它的庇护，否则会遭到它的惩

罚。

神明裁判与吉凶占卜是拉祜人原始宗教文化中的重要内容之

一。它对于规范、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至关重要。处在原始宗

教笼罩下的拉祜先民，社会成员之间的矛盾冲突，由神灵来充当判

定是非曲直的仲裁是不言而喻和理所当然的。这种解决矛盾的方

式，在今天的人们看来似乎是荒诞可笑、极不公正甚至有点惨无人

道，然而在处于当时认识水平和社会状况下的拉祜先民看来却是

“唯一可行”“、十分公正”和“完全可靠”的。拉祜人的神明裁判的

内容有，摩巴作法念咒判定“朴死鬼”；有通过“放咒验”来解决仇人

之间的恩恩怨怨；有用“放歹（”也称“放耍药”）来惩罚负心人等。

更为普遍、更为流行的神明裁判是占卜活动。拉祜人占卜盛行，几

乎到了事事必占卜的程度。占卜的方法有草卜、猎卜、鸡卜、蛋卜

等。

宗教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现象，对人类的影响是广泛而又深远

的。它在纵向发展的历史过程中，同时也在不断地向横向运动，形

成一种特有的文化辐射，或叫文化传播。一些内蕴强大的宗教文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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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通过政治的、经济的和军事的力量，将其宗教文化要素植入其他

民族宗教文化体，或实现一种文化取代，或形成一种文化融合。佛

教、基督教和天主教在拉祜社会中的传播便是上述结果的反映。

“帕召米代”的传说，标志着外来宗教在拉祜地区传播的开始。

傣族的小乘佛教利用傣族领主的政治统治力量，强行将其宗教文

化要素推行到拉祜地区。但是由于拉祜族传统宗教文化基础的深

厚，傣族小乘佛教的这种文化传播力度是有限的，传播范围也是不

广的。十八世纪，随着大乘佛教大规模的传入，使拉祜传统原始宗

教文化领域逐渐缩小，后来大乘佛教成为拉祜地区占主导地位的

宗教，并且形成澜沧、双江、西盟、孟连等五大佛教中心，还建立起

政教合一的政权统治。在盛行佛教的拉祜地区，村村寨寨都有“佛

房”，几个、十几个乃至几十个山寨有一个较大的佛房。虽然，佛教

已占主导地位，但出于原始宗教在拉祜群众中深厚历史根基的这

一实际考虑，佛教的传播者们巧妙地将佛教经典教义与拉祜群众

传统宗教信仰结合起来，把释迦牟尼与天神厄莎揉合起来，形成拉

祜人的佛教，使拉祜群众更容易、更乐意接受。

随着近代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，基督教开始在拉祜地区传

播。从美国传教士永伟里开始，经其子永文生、永亨乐经营，到

年，拉祜地区已有教堂百余所，入教人数达三万多人，各级牧

师达三百多人。基督教传播同佛教一样，把基督教义与拉祜族传

统宗教信仰结合起来，宣称“上帝就是天神厄莎，违背上帝就是违

背厄莎，就会受到惩罚”的思想，以此来强制人们一切按基督教规

办 年传入澜沧、江城部分拉祜地区，其传教目事。天主教于

的和手段与基督教相同。天主教在某些拉祜村寨影响较深，甚至

直到现今。

作为拉祜社会发展产物的宗教文化，是拉祜民族文化的重要

组成部分。拉祜宗教文化与其社会经济生活如影相随。生产祭祀

使拉祜人一切生产环节都充满宗教文化的气息。宗教法权与政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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权力的统一，使拉祜宗教文化不仅仅表现为人们的一种信仰，而且

体现出宗教特有的政治功能。拉祜宗教文化与民间生活习俗交相

辉映，互为表里，很难分清哪些属宗教文化，哪些属于民俗文化。

拉祜宗教文化与传统文学艺术、伦理道德等也是我中有你、你中有

我，我即是你、你即是我的关系。

拉祜民族文化中最富有民族特色的是民俗文化。民俗是人们

日常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历代相沿积淀而成的习惯性行为方

式。民俗具有传承性、变异性、时代性和空间性诸特征。传承性是

指某一经确定下来的民俗具有承前启后的传递惯性，习惯是民俗

传承性的重要纽带。变异性是指某一类型的民俗在传播过程中内

容或形式因受政治、经济以及自然地理环境、历史条件、民族文化

交流等诸多因素影响而不断发生变化。时代性是指民俗受所处时

代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等方面的影响，而表现出鲜明的特定历史时代

特征。空间性是指民俗存在的空间形式均表现为一定的地区分

布，具有“百里不同风，十里不同俗”的特点。拉祜族民俗也具有这

样的特点。拉祜族民俗文化内容十分广泛，涉及到社会生产生活

各个方面，同时，其又具有两重性，既有民族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

的优秀成果，也存在着制约民族社会进步、影响人们身心健康的陈

规陋习。扬优摒劣是我们对待拉祜民俗文化的基本态度。

传统民族节日是拉祜民俗文化内容之一。主要有“：扩塔节”，

这是拉祜人最为重视、最为隆重的节日，相当于汉族的春节，也称

拉祜年。节日期间要举行庆丰收、抢新水、芦笙会、拜年以及各项

文体活动。此时也是青年男女谈情说爱的好时节。火把节是拉祜

人纪念传说中的民族英雄“扎努扎别”的节日，实际上火把节反映

了火在拉祜人生产生活中的特殊地位。火不仅是拉祜人生产生活

的基本需要，而且也是拉祜人勇敢、力量、智慧、热情的象征“。扎

西长”也称新米节或尝新节，是拉祜人为了感谢天神厄莎给人间带

来丰收而举行的以新米敬神的节日。节日这一天，拉祜人要把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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米做成的第一碗米饭献给天神厄莎和老人。“八月哈巴”也称月亮

节。这是拉祜人月亮崇拜遗俗的演变。“祭祖节”表现了拉祜人对

祖先的崇敬心情“。二月八”是信奉佛教的拉祜群众的节日“；圣诞

节”则是信奉基督教的拉祜群众的节日。此外，不同的拉祜地区还

有一些地区性的特有节日。如西双版纳勐腊县尚勇乡的拉祜普

（也称白拉祜，属苦聪人中的一部分）有自己传统的“洗手节”。

拉祜传统民族节日具有鲜明的民族特点。具体讲，一是其传

统节日与宗教有着不解之缘。宗教作为一种古老而又普遍的社会

文化现象，不仅是拉祜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，而且渗透于其社

会生产生活与传统节日中。拉祜族许多传统节日的原生芽孕育于

宗教文化胚胎之中，都可以从中找到它的宗教文化源头。二是拉

祜族传统节日与社会生产密切相关。物质生产不仅是民族生存与

发展的第一需要，而且也将它的印记打在民族传统节日文化之中。

如作为游猎民族，拉祜人的游猎生产方式渗透于其传统节日之中

并成为节日中的一项重要内容。拉祜族的一些传统节日本身就是

由生产内容发展而来的。三是拉祜族传统节日与民间习俗相互交

融。拉祜族传统节日几乎包括了其民俗的各个方面的内容，从而

使节日本身也成为民俗的组成部分。

丧葬习俗是拉祜民俗文化的又一项内容。拉祜人的丧葬习俗

内容丰富，民族气息浓郁。其丧葬主要是土葬与火葬。丧葬内容

包括报丧、招魂、装殓、选基地、出殡等项仪式。拉祜人的丧葬习俗

随着历史的发展和其他民族的影响也在不断发生变化。其火葬习

俗可追 古羌人的火葬溯到居住我国西北甘青高原的拉祜先民

习俗。

拉祜民俗文化还包括乡规民约与禁忌。拉祜族在构成民族共

同体后，如何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和调整相互之间的关系，使社会

生活有序地进行，是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。在早期社会中，拉祜族

社会内部政治、经济、文化诸要素发育程度较低及受外部环境的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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约，尚不可能产生出系统成文的法律。维系社会生活正常运转，规

范社会成员的行为准则，调节成员之间关系的是约定俗成的、不成

文的、起着准法律效应的乡规民约，也称习惯法。这种乡规民约一

经形成，一方面是被社会成员认可并被习惯性遵守；另一方面，它

以公共强制的力量，保证所有社会成员无条件地恪守规则。拉祜

族的乡规民约涉及财产继承、经济纠纷、婚姻家庭、两性关系、抚养

赡养、社会成员之间矛盾、社会治安等方面的内容，而裁决争讼之

程序，惩治犯罪之措施，调解矛盾之手段均传袭有常。

禁忌，意为避招致惩罚，禁止同“神圣”或“不洁”的事物接近，

是以非理性和缺乏任何验证而区别于法律的禁令。拉祜族的禁忌

有农事、日常生活、日常交往、婚丧嫁娶、宗教道德等方面的内容，

同时具有两重性，既有反映社会生产生活方面的习惯性约束；也有

不利生产生活及人的身心健康的陈规恶习。

拉祜族的村落与居室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。拉祜族是背负大

山的民族，自古以来就与山有着难解难分的关系。有的专家认为

“拉祜”一词为居住在山地上的人群。依山傍水的拉祜村落，竹楼

幢幢，鳞次栉比，在密林中时隐时现。拉祜村寨名称很有特点。有

以人名命名的；有以山、川、林、地貌等命名的；有以民族历史中有

纪念意义的事物命名的；有以奇异、巧合的事物命名的；还有借用

他族寨名的。拉祜人的居室分落地式茅屋和桩上竹楼两大类。存

在大家庭制度的拉祜人家，数量达几十人上百人的几代人同居住

在一种大房子里，房内分相应的小格和火塘，以供各个小家庭使

用，但小家庭不是经济单位。在一些拉祜地区还盛行一种随生产

地不断移动而建立的临时住房“班考”。居住在深山老林，处于迁

徙不定状态下的部分苦聪人，还过着“以叶为棚”的生活。

拉祜人的饮食习惯与社会经济生产相适应。生活在坝区和灌

溉条件较好的半山区的拉祜人，多以大米为主，辅以玉米、荞、豆类

等旱季作物。居住在山区的拉祜人则以玉米、荞、豆类、山薯等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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季作物为主食。更有生活在深山老林中的拉祜人，除少量的粮食

外，大部分时间以野菜野果充饥。拉祜人善猎，因而常以野味辅

食。拉祜人有饮酒、吸烟、喝茶等习惯。

拉祜人的服饰美观大方，富有民族特色。男式服装多用青蓝

布制作，大人、小孩均身着短衣、长裤、包头小帽、背袋。女式服饰

分两种，一种为长衣长裤、包头、背袋。另一种是短衣配统裙。一

些受傣族影响较深的拉祜地区，妇女们还着傣式服装。拉祜妇女

都喜欢用装饰品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。

拉祜人的传统通讯方式有五种。一是用竹子剖夹鸡毛、甘蔗

渣，表示友好的意思。二是竹片夹三根鸡毛，带上火炭，表示情况

紧急。三是竹片夹三根鸡毛，再带上三个辣椒，表示矛盾激化。四

是竹片夹三根鸡毛，再带上子弹或弩箭，表示宣战。五是民间交往

中，夹三根鸡毛，则表示有要事商议。

在拉祜族丰富多采的民俗文化中，婚恋习俗别具一格，洋溢着

鲜明的民族特色。串婚、定婚、结婚三部曲，曲曲妙趣横生，美不胜

收。串婚，又称串小姑娘或小伙子，是拉祜青年男女婚恋旅途的第

一站。按照传统习俗规定，拉祜男女一成年，便可串婚恋爱了。串

婚时间从每年的“火把节”开始，到拉祜年后下种为止。串婚时，男

吹芦笙，女弹口弦，笙弦传情，男歌女对，将一对对恋人带入甜美的

爱河之中。“抢包头”是串婚中最有趣的一项内容，小小包头将恋

爱中的青年男女更紧密地连在一起，从而进入到定婚阶段。

按习俗，拉祜青年男女一旦串婚中确定了终身大事，双方就回

去告诉自己的知心哥嫂、叔婶并由他们转告自己的父母。然后男

方请能说会道、懂得传统婚俗的男性亲友去女方家说亲。其说亲

过程中有许多颇具特色的情节与程序。一旦亲事说成，双方便择

吉日成婚。拉祜人婚礼简单，一般不置家具，不收彩礼，只按传统

婚俗进行成亲仪式。整个婚礼充满欢乐的气氛。耿马、临沧等地

的拉祜族，婚后有新人“抬新水”的习俗。苦聪人中有“退喜神”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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婚俗。拉祜人婚姻自由，对爱情忠贞不渝，因而感情基础比较牢

固，离婚率很低。如果拉祜人的婚姻受到干涉，青年男女常会以死

抗争，出现殉情现象。个别因婚后感情不合，离婚也比较简单。寡

妇再嫁为社会所允许。

在漫长的民族发展和蕃衍生息的岁月中，拉祜人在创造生存

所必需的物质财富的同时，也创造了丰富的精神文化财富，尤为令

人瞩目的是其璀璨的民族文学艺术。由于多种原因，拉祜人古代

未能产生出自己的民族文字。因此，其文学艺术主要靠口传身教，

形成特有的口承文化。其内容包括民族民间文学、歌谣、音乐、舞

蹈等，涉及到社会生产、生活、科学技术、天文地理、民族历史、风俗

习惯、伦理道德、宗教哲学等各个方面的知识。

拉祜民间文学主要有神话史诗、神话传说、民间故事等。拉祜

神话史诗中最有代表性的是《牡帕密帕》，也称《创世纪》史诗。全

诗 行， 多字，分造天地、造万物、人怎样生活下来计有

三大部分。内容从开天辟地、创造万物、创造人类到人类社会生产

生活的各个方面，可谓是一部集经济、文化、社会生活、民族历史等

于一体的拉祜民族文化“百科全书”，是拉祜民间文学中的珍品。

这部史诗有以下文化特点。一是史诗充满浓厚、神秘的原始宗教

观念。天地万物都是神创造的，天地万物都是有灵气的，神支配着

人间的一切。二是史诗中包含着原始直观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

的萌芽。史诗使人们感到在神话的外壳下，充满了朴素唯物主义

宇宙观的气息。史诗中蕴藏着轻天命、重人事，劳动创造一切的思

想。在史诗中人们还可以明显看到万物皆动，一切皆变的朴素辩

证法内容。三是史诗展示了拉祜人家庭婚姻和传统伦理道德的演

变过程，揭示了人类婚姻家庭制度由低向高发展的历史规律和轨

迹。四是史诗描述了拉祜社会生产力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不断

变化的发展过程，证实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，

民族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决定于该民族赖以存在的物质生产方式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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